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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耶穌會士聶仲遷在華傳教活動考述

——兼談《韃靼統治下的中國歷史》一書的史料價值

摘   要  法國耶穌會士聶仲遷在華傳教達40年之久，對清代前期南部中國的傳教，
特別是對江西地區的傳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據零星的東西方
史料，對聶仲遷在南部中國的傳教活動，進行了勾陳考述，展示了聶仲遷
在中國傳教的一生。其著作《韃靼統治下的中國歷史》在中國基督教史上
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關鍵詞  法國耶穌會；聶仲遷；在華傳教；韃靼統治下的中國歷史

湯開建 *

* 湯開建，澳門大學歷史系。

在 明 清 入 華 耶 穌 會 士 的 璀 璨 群 星 中， 法 國
耶穌會士聶仲遷（Adrien Greslon）並不是很
引 人 注 目 的 一 位， 但 卻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一 位。 其
在 華 傳 教 的 40 年 間（1656—1696 年 ）， 正
是 中 國 天 主 教 事 業 在 順 治 後 期 獲 得 蓬 勃 發 展，
在 康 熙 初 年 慘 遭“ 曆 獄 ” 之 災， 在 康 熙 親 政 後
又 獲 得 恢 復 發 展 的 重 要 時 刻， 聶 仲 遷 正 是 完 整
經 歷 了 這 一 重 要 時 刻 的 為 數 不 多 的 幾 位 傳 教 士
之 一。 聶 仲 遷 不 僅 僅 自 己 親 身 完 整 地 經 歷 了 這
一 時 期， 而 且 為 這 一 時 期 的 中 國 天 主 教 史 還 留
下 了 一 部 較 為 詳 實 而 又 十 分 可 靠 的“ 實 錄 ”：
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 ion 
des Tartares: les plus remarquables qui  
s o n t  a r r i vé e s  d a n s  c e  g r a n d  E m p i r e , 
depu is  l 'anné e 1651  qu ' i l s  ont  achevé  
de le conqué r i r ,  jusqu'en 1669 （韃靼統治
下的中國歷史——自 1651 年韃靼征服後至 1669
年 期 間 帝 國 所 發 生 之 大 事 錄 ）。 我 們 知 道， 關
於 明 清 天 主 教 早 期 傳 華 史， 利 瑪 竇（Matteo 
Ricci） 神 父 死 前 完 成、 由 金 尼 閣（Nicolas 
Tr igault） 神 父 1605 年 修 訂 出 版 的《 耶 穌 會
與 天 主 教 進 入 中 國 史 》 應 是 最 早 和 最 為 重 要 的
記 錄； 而 曾 德 昭（Alvaro Semedo） 神 父 於
1638 年出版的《大中國志》則是第二部詳細記
錄 和 介 紹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的 歷 史 著 作； 第 三 部

對 天 主 教 早 期 在 華 傳 播 歷 史 作 介 紹 的 重 要 著 作
應 該 就 是 衛 匡 國（Mart ino Mart in i） 神 父 的
《 韃 靼 戰 紀 》。 在《 韃 靼 戰 紀 》 之 後， 幾 乎 同
時 出 現 了 有 關 天 主 教 早 期 傳 播 史 的 三 部 重 要 著
作， 一 部 為 畢 嘉（Dominique Gabiani） 神
父的《韃靼人入關後中國天主教之發展概況》，
一部為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
神 父 的《 韃 靼 中 國 史 》， 還 有 一 部 就 是 今 天 要
談 的 聶 仲 遷 的 書。 客 觀 地 說， 如 果 從 史 料 價 值
和 歷 史 著 作 的 編 撰 手 法， 三 者 很 難 分 以 伯 仲。
畢 嘉 的 著 作 部 頭 最 大， 聶 仲 遷 次 之， 魯 日 滿 第
三。 但 是 如 果 說 是 從 完 整 地 經 歷 順 治 後 期 天 主
教 的 發 展， 康 熙 初 年 天 主 教 的 教 難， 再 到 康 熙
親 政 後 天 主 教 的 恢 復 發 展 這 一 歷 程 而 言， 聶 仲
遷 的 記 錄 則 是 最 為 完 備 者。 所 以， 我 們 如 果 要
完 整 地 了 解“ 康 熙 曆 獄 ” 前 後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教
史 的 情 況， 最 為 可 信 且 具 有 極 為 豐 富 史 料 可 資
徵用和採擷者，當屬聶仲遷書。

一

要 介 紹 聶 仲 遷 的 著 作， 首 先 應 該 要 了 解
聶 仲 遷 其 人。 遍 查 海 內 外 相 關 的 研 究， 除 費
賴 之（Louis Pf ister） 和 榮 振 華（Josephe 
Dehergne） 兩 位 神 父 為 其 撰 寫 過 簡 略 的 傳 記
外， 幾 乎 無 一 人 涉 及， 故 學 術 界 對 於 聶 仲 遷 在
華 傳 教 活 動 所 知 甚 鮮。 中 文 資 料《 道 學 家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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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聶 仲 遷 也 只 有 寥 寥 二 十 餘 字 的 介 紹：“ 聶 仲
遷，字若瑞，法郎濟亞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
傳教江西，著《古聖行實》。” 1 故此，我想將
各 種 零 星 資 料 參 稽 彙 考， 大 致 勾 勒 出 聶 仲 遷 在
華 傳 教 活 動 之 概 貌， 以 加 深 學 術 界 對 聶 仲 遷 的
認識。

聶 仲 遷 1614 年 生 於 法 國 夏 朗 特 的 奧 貝 特
地 區，1643 年 進 入 耶 穌 會 初 修 院， 同 年 晉 鐸
為 神 父，1647 年 至 1650 年 間 曾 在 加 拿 大 休
倫 族 人 中 傳 教， 還 曾 在 該 地 不 同 的 公 學 裡 面
教 授 文 學 和 神 學， 後 返 回 法 國。 2 關 於 他 來 華
前 的 情 況， 我 們 所 知 甚 少， 也 未 見 有 專 門 著 作
對 其 進 行 介 紹。 聶 仲 遷 神 父 來 華 應 與 羅 歷 山
（Alexandre de Rhodes） 神 父 的 徵 召 有
關， 羅 歷 山 1649 年 返 回 法 國 後， 徵 召 了 一 批
對 傳 教 事 業 學 有 專 長 且 極 為 熱 誠 的 傳 教 士， 在
葡 萄 牙 國 王 若 奧 四 世（João Ⅳ ）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分 為 四 批 送 赴 中 國， 聶 仲 遷 就 是 第 一 批 隨
同劉迪我（Jacques Le Favre） 神父一起送
往 中 國 的 傳 教 士。 3 費 賴 之 神 父 稱 聶 仲 遷 神 父
1656 年到達澳門， 4 而榮振華神父稱聶仲遷神
父 1656 年 6 月 中 旬 到 達 澳 門， 他 依 據 的 是 法
國圖書館法文手稿第 25055 號， 第 140 頁。 5

在 1656 年 6 月 中 旬 後， 聶 仲 遷 應 該 是 在 澳 門
一 邊 學 習 中 文， 一 邊 等 待 進 入 中 國 的 機 會， 因
為當時在澳門的傳教士一共有 12 到 15 人等待
時機進入中國。 6 1657 年，剛剛抵達澳門不久
的傅滄溟（Jean Forget） 神父被派往海南島
傳教，7 聶仲遷亦隨同傅滄溟神父同往海南島，8

故 畢 嘉 神 父 稱 1657 年 聶 仲 遷 與 傅 滄 溟 一 起 來
華。 9 奇怪的是，根據費賴之和榮振華的資料，
聶 仲 遷 是 先 到 廣 州， 後 去 海 南， 我 認 為 這 一 順
序可能有誤，既然是隨傅滄溟神父同往海南島，
而 傅 滄 溟 神 父 是 1657 年 就 去 了 海 南 島， 故 聶
仲 遷 也 應 該 是 1657 年 去 的 海 南 島， 不 僅 與 他
同 時 到 澳 門 的 畢 嘉 神 父 是 這 樣 說， 而 且 他 自 己
亦稱：“我到了澳門後，我隨即就被派往海南，
與 傅 滄 溟 神 父 一 起 前 往。” 10 清 胡 璜《 道 學 家
傳》亦稱聶仲遷“順治十四年丁酉至” 11。這個
“ 至 ” 即 指 來 華， 順 治 十 四 年 即 1657 年， 也
就 是 說 中 文 資 料 也 認 為 聶 仲 遷 是 1657 年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的。 這 是 否 可 以 判 定 費 賴 之 和 榮 振 華
所根據的資料有誤？準確地說，1657 年聶仲遷
應 該 是 跟 隨 傅 滄 溟 神 父 去 了 海 南。 他 在 海 南 至
少 停 留 了 有 兩 年 時 間， 然 而 其 在 海 南 的 活 動 並
沒 有 任 何 記 錄。 據 聶 仲 遷 自 述：“ 傅 滄 溟 神 父
懷 着 極 大 的 熱 忱 投 身 教 務 三 年 後， 臨 近 1660
年 新 年 時 不 幸 亡 故。 他 一 去 世， 我 立 即 被 調 往
南雄開設一個新的會口。”12 這個說法也不太準
確， 我 認 為， 聶 仲 遷 離 開 海 南 的 時 間 不 是 在 傅
滄 溟 神 父 死 後， 而 是 在 傅 滄 溟 神 父 死 前 將 近 一
年 就 離 開 了 海 南 島 去 了 廣 州。 榮 振 華 提 供 的 一
條材料亦可證明，聶仲遷於 1659 年 1 月 23 日
在澳門發出了一封信，13 這就可以確證聶仲遷在
1659 年 1 月之前即已從海南島返回澳門。高龍
鞶（August in Colombel） 神 父 提 供 的 一 條
史料則更能證明：

1659年初，澳門神父以為遇到了輸
送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好機會，澳門總督與

廣州官員發生了糾葛，請神父們到廣州調

停，於是便派遣了富於才學且被人視為優

秀的算學家聶仲遷與一直在內地傳教的李

方西神父一起去廣州。因為兩人的疏忽，

沒有遵照清王朝頒佈的剃髮結辮的命令，

被廣州官吏強指為南明王朝的探子，被捕

入獄。最開始將聶、李二人判處死刑，

後又改判兩人罰繳巨款，當時擔任澳門

聖保祿學院院長的利瑪弟（Mathias da 
Maya）神父火速將此事告知北京的湯若
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清廷立即命令廣州當局將二人釋放。14

查 李 方 西（François Ferrar i） 神 父 1657 年
至 1659 年 在 澳 門 擔 任 司 庫，1659 年 他 第 二
次 回 到 陝 西。 15 李 方 西 從 澳 門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的
時 間， 亦 可 證 明 與 其 同 行 者 聶 仲 遷 亦 於 1659
年 初 離 開 澳 門 進 入 廣 州。 據 魏 特（Alfons 
Vä th）《 湯若望傳 》：“ 由於湯若望的周旋，
1658 年後到達澳門的十幾位傳教士都獲得了進
入 中 國 內 地 的 牌 照。” 16 聶 仲 遷 和 李 方 西 都 應
該 是 這 一 批 獲 得 了 牌 照 而 進 入 廣 州 的 歐 洲 傳 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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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 仲 遷 在 廣 州 被 釋 放 後， 所 有 的 資 料 都 可
以 說 明， 他 去 了 南 雄。 正 如 榮 振 華 所 稱， 聶 仲
遷 1660 年到達南雄府，17 其自述亦言：“1660
年， 我 立 即 就 被 調 派 至 南 雄 開 設 一 個 會 口， 但
因 遇 到 了 重 重 阻 礙， 最 終 未 能 成 功。 三 年 後 我
將上司派遣的兩個神父留下，然後離開了。” 18

南 雄 是 利 瑪 竇 時 代 開 闢 的 傳 教 點， 雖 然 南 雄 一
直 未 成 為 耶 穌 會 傳 教 的 重 點， 但 由 於 該 地 處 於
粵 贛 交 通 咽 喉 要 道 的 重 要 地 理 位 置， 所 以 耶 穌
會 還 是 十 分 重 視 這 一 傳 教 點 的 保 存， 並 在 該 地
設 有 教 堂 和 住 院， 但 沒 有 常 駐 神 父。 19 1644
年， 耶 穌 會 費 奇 觀（Gaspard Ferreira） 神
父 還 準 備 重 建 南 雄 住 院， 但 未 能 成 功。 20 幾 年
後，聶仲遷被耶穌會派往南雄開闢會口的目的，
很 明 顯 是 想 發 展 當 地 的 傳 教 事 業， 並 建 設 一 個
穩 固 的 據 點。 他 在 南 雄 駐 紮 有 三 年 之 久， 似 乎
傳 教 並 不 成 功， 於 是 他 又 被 派 往 江 西， 其 派 往
江西的時間應該是 1663 年。

江 西 是 利 瑪 竇 在 中 國 內 地 繼 廣 東 之 後 開
闢 的 第 二 個 天 主 教 傳 教 區， 在 利 瑪 竇 時 代， 南
昌 即 已 建 有 住 院， 而 到 明 朝 滅 亡 之 前 的 後 利 瑪
竇 時 代， 江 西 的 天 主 教 事 業 已 經 發 展 有 南 昌 和
建 昌 兩 個 住 院 以 及 數 千 基 督 徒 的 規 模。 然 而，
明 清 鼎 革 的 殘 酷 戰 爭， 致 使 江 西 天 主 教 事 業 遭
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慘 重 屠 戮， 南 昌、 建 昌 及 江 西
大 部 分 地 區 都 成 為 了 殘 酷 廝 殺 的 戰 場， 不 僅 教
民 被 難， 教 堂 被 毀， 就 連 當 地 的 歐 洲 傳 教 士
如 謝 貴 祿（Tranqui l lo Grassett i）、 梅 高
（José  Estevão de Almeida） 兩位歐洲神
父 和 中 國 修 士 陸 有 機 均 慘 遭 清 軍 殺 害， 到 十 七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前， 江 西 的 天 主 教 基 本 上 已 經 消
失。 21 順治八年（1651 年）後，國內戰爭基本
上 平 息， 江 西 的 天 主 教 教 務 在 許 甘 弟 大、 許 纘
曾 母 子 和 佟 國 器 三 人 的 幫 助 下 逐 漸 得 以 恢 復，
最 先 到 達 江 西 南 昌 的 是 由 福 建 泉 州 過 來 的 當 時
已 經 年 屆 70 的 意 大 利 老 神 父 聶 伯 多（Pierre 
Canevari），他 1652 年抵達南昌。緊接着，
法 國 人 穆 尼 各（Nicolas Motel） 和 穆 迪 我
（Jacques Motel） 兄 弟 於 1656 年 年 末 也
抵 達 南 昌， 但 穆 尼 各 三 個 月 後 即 1657 年 1 月
在 南 昌 去 世。 22 聶 伯 多、 穆 迪 我 初 到 南 昌 時，

南 昌 的 教 堂 和 住 院 因 多 年 失 修 毀 壞， 在 許 纘 曾
的 資 助 下， 穆 迪 我 神 父 對 南 昌 教 堂 加 以 修 復，
1660 年再進行擴建。 23 後許纘曾去四川任職，
穆 迪 我 隨 其 入 川， 遂 由 聶 伯 多 神 父 主 持 南 昌 教
務。 當 時 南 昌 據 稱 有 基 督 徒 達 一 千 人， 許 甘 弟
大 夫 人 還 支 持 聶 伯 多 在 南 昌 城 內 新 造 了 一 座 教
堂。24 我們在中文文獻中找到一條寶貴的資料，
李奭《〈續答客問〉序》：

愚魯罕聞，常竊訂朱子《答客問》，

以當請業石宗聶先生，更手授聖教諸書，

俾復采綴，另為續編，深愧非才負委。甲

辰季夏，始脫藁本，雖所詮次，非西賢鴻

述，即中土偉裁。而循省蕪陋，易根恆誤，

成鐵多慚。尤嗤燭籥之矇，莫適高深之

助，僅可覆瓿，未堪災木也。吾師慈憫，

其何以振我乎？引用諸書，別列著述名

氏，茲不復。時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六十四

年聖若翰保第斯大致命日筠西學人李奭謹

識。25

《 續 答 客 問 》 成 書 的 時 間 為 康 熙 三 年（1664
年 ）。 李 奭， 瑞 州 府 新 昌 人， 他 與 他 的 三 位 同
鄉漆宇興、蔡鐵、吳宿於順治十七年（1660 年）
在南昌受洗於穆迪我。26 此四人不僅是基督徒，
而 且 還 是 江 西 瑞 州 地 區 的 上 層 人 士。 李 奭， 字
召若，又字南公，廩生，被稱為瑞州“巨士”；27

漆宇興，字夢雒，順治十七年舉人，考選知縣；
蔡鐵，字石奴，新昌歲貢生，並著有《山中集》；
吳 宿， 字 漢 重， 新 昌 歲 貢 生， 廣 信 府 訓 導。 28

據 費 賴 之 書， 聶 伯 多， 字 舉 家， 而 榮 振 華 稱 聶
伯 多 字 石 宗， 此 處 稱“ 石 宗 聶 先 生 ”， 故 知 榮
振 華 的 記 錄 是 準 確 的。 從 上 條 材 料 可 以 反 映，
穆 迪 我 在 離 開 南 昌 之 前， 曾 經 授 洗 了 一 批 瑞 州
地 區 上 層 人 士 和 文 人， 聶 伯 多 還 協 助 這 些 文 人
編 撰 天 主 教 書 籍， 可 以 反 映 這 一 時 期 南 昌 地 區
天 主 教 教 務 的 發 展， 更 反 映 了 該 地 區 天 主 教 發
展 的 質 量。 江 西 建 昌 亦 是 耶 穌 會 的 重 要 駐 點，
1660 年在許甘弟大和佟國器的保障下，意大利
耶 穌 會 士 殷 鐸 澤（Prospero Intorcetta） 神
父 被 調 至 建 昌， 他 到 建 昌 後， 立 即 修 建 住 院 一
所， 並 將 過 去 的 老 堂 修 復， 兩 年 內 付 洗 二 千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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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此 外 他 還 兼 管 附 近 的 七 所 堂 口。 29 江 西 南
部 是 傳 教 士 從 廣 東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的 交 通 要 道，
新 傳 教 士 進 入 中 國， 他 們 都 要 從 廣 州 坐 船 至 南
雄， 然 後 越 過 梅 嶺， 再 到 贛 州 搭 乘 船 隻， 沿 贛
江 北 上，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所 以 贛 州 成 為 了 耶 穌
會 在 江 西 重 點 發 展 的 對 象。 當 時 負 責 南 贛 地 區
的 巡 撫 佟 國 器 邀 請 劉 迪 我 神 父 到 贛 州 來 開 闢 天
主教事業，1658 年他為神父們在贛州建起了一
座 莊 嚴 的 聖 堂， 又 購 置 了 一 處 寬 敞 的 宅 邸 作 為
神父的住院。1659 年，佟國器又幫助神父們修
復了建昌府的教堂和住院。1662 年由江西的官
員們資助，在吉安府也建立了一處小堂。 30

聶 仲 遷 就 是 在 江 西 天 主 教 事 業 正 處 於 恢 復
與發展的重要時刻而進入江西的，1663 年劉迪
我 神 父 被 任 命 為 南 京 住 院 院 長， 也 就 在 這 一 年
聶 仲 遷 來 到 贛 州， 準 備 接 替 劉 迪 我 在 贛 州 的 教
務。劉迪我北上後，把贛州教務託付予聶仲遷，
當 時 贛 州 住 院 管 轄 贛 州、 吉 安 以 及 福 建 的 白 家
鎮、 汀 州 各 堂 口， 贛 州 為 總 堂。 31 這 就 是 說，
聶 仲 遷 到 江 西 後， 他 一 個 人 負 責 整 個 江 西 南 部
地 區 以 及 福 建 汀 州 地 區 的 全 部 教 務， 可 見 其 教
務 之 繁 重。 聶 仲 遷 到 贛 州 後， 憑 藉 着 南 贛 巡 撫
佟 國 器 的 支 持 和 幫 助， 迅 速 地 發 展 江 西 南 部 的
天 主 教 事 業。 據 榮 振 華 所 供 資 料， 他 到 達 江 西
贛 州 府 後， 就 創 建 一 座 學 院（Col lège）， 榮
振 華 解 釋 稱 這 座 學 院 即 其 他 數 座 住 院 都 附 屬 之
的 一 所 主 要 住 院， 即 總 堂 之 意。 32 這 座 學 院 還
應 附 有 培 養 中 國 修 士 的 任 務。 榮 振 華 引 用 聶 仲
遷 的 一 封 信 稱， 他 曾 經 要 求 上 級 培 養 中 國 的 耶
穌 會 士 神 父。 33 他 也 應 該 是 最 早 提 出 要 培 養 中
國籍神父的耶穌會士之一。1668 年時耶穌會總
會長 G. P. 奧里瓦曾要求對聶仲遷創建的這一
學 院 進 行 調 查。 34 可 知， 聶 仲 遷 在 江 西 傳 教 期
間， 十 分 注 重 對 教 會 士 人 基 督 教 教 義 的 培 訓 與
熏 陶， 甚 至 創 立 學 院， 準 備 着 手 培 養 中 國 籍 神
父。 聶 仲 遷 神 父 在 江 西 傳 教， 十 分 注 重 教 堂、
住 院、 會 口 的 建 設。 他 到 贛 州 後 不 久， 又 在 吉
安 府 開 闢 第 二 住 院， 隨 後 又 修 復 汀 州 住 院， 聶
仲 遷 親 自 訪 問 了 汀 州 的 各 會 口， 牧 養 當 地 舊 有
的 八 百 名 教 徒， 還 給 一 些 新 的 入 教 者 付 洗。 35

大約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努力，“教化大行”。36

到 1664 年時，贛州已經發展有教徒 2,200 人，
城 內 有 住 院 一 所， 四 郊 有 會 口 多 處。 吉 安 有 教
堂一所， 教徒 200 人。 汀州有會口多處， 有教
徒 800 人。 37 聶仲遷領導的贛州總堂發展教徒
總 人 數 已 達 三 千 餘 人， 成 為 了 江 西 省 內 超 越 南
昌與建昌兩個老教區的新興教區。

1664 年年末，“曆獄”案爆發，清廷對傳
教 士 的 迫 害， 除 了 在 北 京 進 行 外， 很 快 就 席 捲
全 國 各 地。 佟 國 器 巡 撫 南 贛 時， 曾 對 江 西 南 部
地 區 天 主 教 的 發 展 提 供 了 極 大 的 支 持 和 幫 助，
而 且 他 本 人 就 是 建 造 贛 州 府 教 堂 之 人， 這 一 地
區 所 有 的 教 堂 都 留 下 了 他 深 深 的 痕 跡。 而 他 聞
知 清 廷 迫 害 天 主 教 士 的 風 聲 後， 迅 速 改 變 了 姿
態， 不 僅 將 所 有 教 堂 刻 有 他 名 字 的 牌 匾、 碑 石
和 書 籍 全 部 銷 毀， 而 且 還 藉 口 搜 查 宗 教 書 籍，
將 教 士 們 趕 出 教 堂。 聶 仲 遷 和 另 外 兩 位 剛 剛 來
到贛州的神父瞿篤德（Stanislas Torrente）
和方瑪諾（Germain Macret） 就是在這一年
的 聖 誕 節 被 逐 出 贛 州 教 堂 的。 38 緊 接 着， 清 廷
下 達 了 將 各 地 方 傳 教 士 抓 捕 送 往 北 京 的 命 令，
江 西 省 的 官 員 立 即 予 以 執 行。 當 時， 負 責 江 西
教 務 的 有 三 位 耶 穌 會 神 父， 南 昌 府 為 聶 伯 多 神
父， 建 昌 府 為 殷 鐸 澤 神 父， 贛 州 府 即 聶 仲 遷 神
父。 最 先 抓 捕 的 就 是 負 責 建 昌 府 教 務 的 殷 鐸 澤
神 父， 幾 天 後， 聶 伯 多 神 父 也 在 南 昌 被 捕， 當
時 聶 仲 遷 還 在 吉 安， 所 以 他 是 最 後 一 位 被 押 捕
的 江 西 神 父。1665 年 6 月 13 日， 聶 仲 遷 被
押 送 北 京， 先 解 禮 部， 然 後 與 其 他 教 士 一 起 被
關 押 在 利 類 思（Lodovico Bugl io） 和 安 文 思
（Gabriel  de Magalhes） 兩 位 教 士 的 住 院
中。39

1665 年 9 月 6 日， 禮 部 提 訊 各 省 解 來 的
教士，9 月 12 日宣佈除北京的四位教士仍然留
京 外， 其 餘 二 十 五 名 傳 教 士（ 包 括 四 名 多 明 我
會 士 和 一 名 方 濟 各 會 士 ） 全 部 解 往 廣 州， 羈 押
看 守 於 廣 州 老 天 主 堂。 教 士 們 在 廣 州 羈 留 約 五
年 之 久， 在 這 一 段 時 間， 聶 仲 遷 完 成 了《 韃 靼
統治下的中國歷史——自 1651 年韃靼征服後至
1669 年期間帝國所發生之大事錄》一書。康熙
九年（1670 年）十二月，清廷為傳教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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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令 原 送 往 廣 州 的 二 十 餘 位 西 教 士，“ 內 有 通
曉曆法者，起送來京，其餘令歸各省居住”。40

但 聖 旨 傳 到 廣 東 正 式 執 行 的 時 間 則 是 康 熙 十 年
（1671 年）九月：

禮部題稱，准兩廣總督金光祖咨稱，

看得西洋人栗安當等，准部文，查內有通

曉曆法，起送來京；其不曉曆法，即令各

歸本省本堂。除查將通曉曆法之恩理格日

耳曼國人、閔明我意大理國人二名送京，

不曉曆法之汪汝望法蘭西國人等十九名，

送各本堂訖。41

聶 仲 遷 是 屬 於 不 曉 曆 法 者， 故 聶 仲 遷 離 開 廣 州
返 回 江 西 的 時 間 應 在 康 熙 十 年 九 月（ 即 1671
年 10 月 ） 後。 故 1671 年 10 月 後， 江 西 來
的 傳 教 士 聶 伯 多 返 回 南 昌， 聶 仲 遷 則 返 回 贛
州 住 院。 42 此 時 殷 鐸 澤 已 同 多 明 我 會 士 閔 明 我
（Dominique Navarret） 同 赴 羅 馬， 故 沒 有
返回江西。 43

1671 年聶仲遷返回江西後，據藏於法國國
家 圖 書 館 一 份 聶 仲 遷 的 手 稿， 記 錄 了 聶 仲 遷 談
及 1672 年中國天主教徒的狀況：

我們約一年前回至住所及教堂，心中

萬分欣喜，對上帝之庇佑感恩不已。儘管

皇帝敕令仍未解禁，我們無法開展重建、

發展新教徒，以及召集舊教徒來教堂亦困

難重重……但我仍成功為約三百餘人施

洗，星期天及節日慢慢亦有教徒匯聚教

堂。44

不 久， 吳 三 桂 即 舉 起 了 反 清 旗 幟， 江 西 地 區 又
成 為 了 清 軍 與 叛 軍 反 覆 爭 奪 的 戰 場， 先 是 叛 軍
攻 佔 南 昌、 吉 安 等 地， 後 來 清 軍 又 反 攻 奪 回 江
西的失地，在這些拉鋸戰爭中，大批人員死亡，
據 說 南 昌 城 內 死 亡 人 數 就 達 十 萬 以 上， 45 教 務
摧 殘 殆 盡。 但 聶 仲 遷 所 在 江 西 南 部 地 區 情 況 稍
微 好 一 些， 教 務“ 尚 可 維 持， 公 進 行 不 餒， 力
謀 建 設， 期 聖 教 重 興 於 贛 中 ” 46。 據 榮 振 華 的
資料：

從 1673年至 1678年這五年間，聶
仲遷自流放歸來後，在此施洗 493人。
很久以來，大家都想在此地將住院轉為一

處修院（Collège），其他住院都隸屬它
管轄。1685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
（Charles Maigrot）想在贛州設立一處
住院。1686年，聶仲遷不在此地時，巴
黎外方傳教會另一神父前來施行了 3,000
次堅振禮（Confirmations）。1692年，
聶仲遷與衛方濟（François Noël）在此
傳教。47

可 以 反 映， 聶 仲 遷 返 回 江 西 後， 除 少 數 時 間 離
開 贛 州 外， 一 直 堅 持 在 贛 州 地 區 傳 教。 直 到
1691 年 他 77 歲 時， 還 外 出 傳 教， 在 贛 州 府
信 豐 縣 的 坪 石 地 方 創 建 了 一 個 天 主 教 會 口。 48

又 據 費 賴 之 書 稱， 比 利 時 耶 穌 會 士 萬 惟 一
（Gui l laume Van der Beken）神父：

1694年到達澳門，在那裡逗遛一年，
此後被派往江西贛州，協助聶仲遷神父，

1697年間，不到五個月，就給五百多人
付了聖洗。49

根 據 上 述 資 料， 可 以 知 道 江 西 南 部 的 贛 州 教 區
從 聶 仲 遷 1671 年 返 回 後 直 至 去 世 之 前， 共 付
洗 人 數 達 一 千 三 百 餘 人， 可 以 反 映 聶 仲 遷 為 贛
州 地 區 天 主 教 事 業 的 恢 復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貢 獻。
1696 年，聶仲遷神父在贛州府信豐縣坪石會口
去世，卒年 82 歲。 50

聶 仲 遷 從 1663 年 從 南 雄 進 入 贛 州， 一 直
到 1696 年他在坪石去世，除羈押廣州五年外，
一 直 主 管 江 西 南 部 贛 州 總 堂 的 教 務， 時 間 長 達
28 年之久，故可以稱聶仲遷是江西天主教傳教
史 上 最 為 重 要 的 人 物 之 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到
十 七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後， 歐 洲 的 另 一 古 老 天 主 教
修 會 奧 斯 定 會 開 始 派 傳 教 士 入 華， 協 助 耶 穌 會
傳 教。 他 們 最 先 在 廣 東 北 部 的 韶 州 和 南 雄 兩 地
建 立 住 院， 到 1685 年 時， 又 在 江 西 南 安 府 建
立 住 院。 聶 仲 遷 去 世 以 後， 萬 惟 一 管 理 贛 州 教
務不到一年，即去了淮安。51 於是，贛州總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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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全部撥歸奧斯定會士管理。 52

二

聶 仲 遷 的 著 述 並 不 算 太 多， 一 共 有 十 種，
主 要 是 西 文 著 作，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當 然 是 本 文 所
要介紹的《 韃靼統治下的中國歷史 —— 自 1651
年 韃 靼 征 服 後 至 1669 年 期 間 帝 國 所 發 生 之 大
事錄》。第二種為他和汪儒望（Jean Valat）
神 父 合 著 的《 論 中 國 之 齋 戒 》， 第 三 種 是《 關
於中國禮儀之記錄》，第四種是《1669 年在北
京 朝 廷 上 發 生 的 有 關 耶 穌 會 神 父 和 曆 法 問 題 的
最 重 要 事 件 》， 第 五 種 是《 對 多 明 我 會 士 閔 明
我神甫所著一書的該注意之點》，第六種是《神
甫 們 發 配 廣 州 後 之 遭 遇 》， 另 外 還 有 兩 封 為 耶
穌 會 撰 寫 的 年 度 報 告 和 幾 份 私 人 的 信 件。 53 聶
仲遷完成的唯一一部中文著作即《古聖行實》，
該 書 共 分 為 四 冊， 現 藏 於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及 徐
家匯藏書樓。聶仲遷的中文學習應該是從 1656
年 抵 達 澳 門 後 開 始， 到 1696 年 在 江 西 逝 世，
他 先 後 在 中 國 共 40 年， 其 中 文 水 準 經 過 長 期
的 學 習 和 鍛 煉， 應 該 達 到 了 較 高 的 水 準， 這 從
他《 古 聖 行 實 》 清 晰 流 暢 的 中 文 譯 文 中 即 可 看
出。 再 從 他 的 中 文 名 字 來 看， 其 姓 聶， 當 取 自
於 其 姓 的“Gre” 音 節， 而 仲 遷， 因 為 他 本 人
是歷史學家，故自詡為仲遷，意為司馬遷第二；
而其字若瑞，則取自“藹若瑞玉”，來源於《舊
唐 書·鄭 朗 傳 》， 能 夠 如 此 熟 練 地 在 中 國 歷 史
中為自己取中文名，足以反映其中文水平之高。
我 們 還 能 從 他 與 中 國 人 辯 論 一 個 教 徒 的 教 名 亦
可看出其對中文的理解能力很強：

一名天主教徒打算為他人施洗，就給

了其中一個人起教名尼古拉（Nicolas），
另一個人教名菲利普（Philippe）。對
此，僧侶們控訴他是打算引發混亂，意圖

得到統治權，將這個國家最尊貴的權利送

給他的同黨。當稱呼第一個人“尼閣老”

（Nicolao）時，漢語中“Ni”意思是
“你”，“Colao”意思是你會成為“閣
老”；而給另外一個人名字“Lype”，
並稱為“fum”，意思是“封”，“Lype”

意思是“禮部”。後面這個名字的文字曲

解意義更是顯而易見。因為他們不用“fi”
音（這可能不能讓他們得逞），他們使用

“fum”音為他們的誣告狡辯。54

在他的這部《韃靼統治下的中國歷史》一書中，
對 清 政 府 各 個 行 政 部 門 進 行 了 比 較 詳 細 的 介
紹， 其 中 還 多 次 引 用 了《 大 清 會 典 》 和 清 朝 的
律 令， 從 這 些 引 用 和 介 紹 可 以 看 出 他 對 中 文 詞
意 理 解 的 準 確 性。 但 遺 憾 的 是， 我 們 未 能 見 到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 40 年的法國神父留下更多的
中文作品。

聶 著《 韃 靼 統 治 下 的 中 國 歷 史 》 是 一 部 記
錄順治八年（1651 年）清軍完成對全國的征服
直 到 康 熙 親 政 後（1669 年 ）18 年 的 中 國 基 督
教 史， 該 書 實 際 上 是 由 兩 部 書 組 成， 第 一 部 是
詳細地記述這 18 年中國天主教會在順治後期的
發 展， 在 康 熙 初 年 遭 受 的 教 難， 以 及 康 熙 親 政
後 各 地 教 會 恢 復 情 況 的 歷 史。 第 二 部 是 該 書 的
續 編， 稱 之 為《 中 國 歷 史 續 編 》， 實 際 是 公 佈
了 四 封 重 要 的 原 始 文 件， 作 為 前 者 的 補 充。 作
者 基 本 上 是 按 照 編 年 史 的 方 式 將 順 治 後 期 至 康
熙 初 期 的 中 國 基 督 教 史 分 為 三 部 分 展 開 敘 述，
分 別 為 第 一 部： 順 治 帝 在 位 期 間 發 生 的 事 件；
第二部：康熙帝未成年期間發生的事件；第三部：
康 熙 帝 未 成 年 後 期 及 親 政 初 期 發 生 的 事 件。 第
一 部 記 錄 的 主 要 是 湯 若 望 神 父 在 順 治 朝 的 受 寵
及楊光先對以湯若望為代表的天主教進行攻擊；
第 二 部 記 錄 的 主 要 是 康 熙“ 曆 獄 ” 爆 發 的 全 過
程， 以 及 教 難 爆 發 時 期 各 省 的 教 務 情 況； 第 三
部 記 錄 的 主 要 是 在 教 難 中 被 抓 捕 的 傳 教 士 被 押
解 至 北 京 和 流 放 並 圈 禁 在 廣 州 的 全 部 情 況。 雖
然 所 記 錄 的 時 間 並 不 長， 但 其 中 有 關 來 華 天 主
教 傳 教 的 每 一 件 事、 每 一 個 與 天 主 教 相 關 的 重
要 人 物 及 每 一 個 在 華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區 多 有 較 為
豐 富 和 詳 實 的 記 錄。 這 一 點， 在 其 他 的 早 期 天
主教傳教史著作中是比較少見的。

首 先 是 關 於 康 熙“ 曆 獄 ” 的 研 究， 可 以 說
聶 著 應 該 是 記 錄 中 國 早 期 天 主 教 史 這 一 最 重 要
事 件 最 為 原 始 和 最 為 詳 盡 的 記 錄。 由 於 作 者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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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親 身 經 歷 了 教 難 的 全 過 程， 正 如 魯 日 滿 神 父
所 稱：“ 他 不 僅 是 見 證 者， 還 是 這 場 悲 劇 中 的
人 物 ”。 55 他 與 教 難 中 的 多 位 重 要 人 物 均 有 直
接 的 接 觸， 甚 至 有 很 長 時 間 的 相 處， 比 如 當 時
在 南 贛 地 區 擔 任 巡 撫 的 佟 國 器， 就 是 曾 大 力 支
持 聶 仲 遷 贛 州 教 務 的 重 要 清 朝 官 員， 而 他 又 是
康 熙“ 曆 獄 ” 所 涉 及 的 最 為 重 要 的 人 物 之 一，
所 以 在 聶 書 中 所 記 錄 的 佟 國 器 就 不 再 是 全 力 支
持 天 主 教 甚 至 敢 為 天 主 教 獻 身 的 虔 誠 基 督 徒。
書 中 以 大 量 的 事 實 記 錄 了 佟 國 器 在 教 難 發 生 後
出 現 的 反 教 面 目， 雖 然 是 出 於 不 得 已， 但 他 銷
毀 曾 經 支 持 天 主 教 而 留 下 的 各 種 痕 跡， 為 了 避
嫌， 他 甚 至 在 中 央 的 命 令 尚 未 到 江 西 時 就 開 始
將 教 士 驅 逐 出 教 堂。 怪 不 得 聶 仲 遷 在 書 中 發 出
了 這 樣 的 哀 嘆：“ 既 然 連 佟 國 器， 這 個 曾 公 然
以 天 主 教 徒 庇 護 者 自 居 的 人， 如 今 都 已 採 取 了
如 此 極 端 的 手 段， 那 麼 情 勢 可 想 而 知。” 56 許
纘 曾 即 被 詡 為 中 國 天 主 教 的 保 護 神 許 甘 弟 大 的
兒 子， 是 一 名 自 幼 受 洗 的 基 督 徒， 又 擔 任 過 四
川 布 政 使， 曾 經 是 最 為 熱 心 扶 助 和 支 持 天 主 教
的 清 朝 大 吏， 在 江 西、 湖 廣、 四 川 多 次 出 錢 資
助 天 主 教 會 建 設 教 堂、 住 院， 但 教 難 的 風 暴 一
開 始， 他 立 刻 改 變 了 以 往 的 面 貌，“ 北 京 的 這
場 風 暴 開 始 了， 就 在 他 對 此 毫 無 防 備 且 一 無 所
知 時， 許 纘 曾 因 為 已 經 通 過 幾 封 來 信 得 知 了 朝
廷中的消息，立即將自己以前貼在神父大門上，
讚 美 天 主 教 義 的 頌 詞 條 幅 給 撕 下 來。 他 又 派 快
使 前 往 全 省 各 地 他 曾 為 我 們 建 造 的 各 處 教 堂，
將那些類似的頌詞都撕掉”57，“到目前為止，
我們對許纘曾的行為還是大加讚賞，但接下來，
從 一 些 事 情 的 發 展 上， 我 們 開 始 憐 憫 他 了。 一
到 北 京， 他 就 來 到 禮 部 刑 堂。 神 父 們 也 被 帶 來
參 加 他 的 庭 審。 這 位 在 幼 年 即 受 洗， 其 母 德 行
高 尚， 祖 先 中 亦 有 那 麼 一 位 虔 誠 的、 曾 官 至 閣
老的教徒——傑出的保祿，然而他卻被恐懼打敗
了。 官 員 們 詢 問 他 是 否 是 天 主 教 徒， 他 坦 承 說
在 他 幼 年 時 就 已 受 洗， 在 數 年 間 他 公 開 主 張 信
仰 天 主 教， 但 在 年 齡 稍 大 後， 就 不 再 遵 守 教 規
了”。最後，聶仲遷哀嘆說：“我們無法言說，
當 他 母 親 得 知 在 這 樣 一 個 重 要 的 場 合 她 的 兒 子
隱瞞自己的宗教信仰時，她那難以言說的悲痛。
她 不 住 地 哭 泣， 希 求 兒 子 可 以 悔 過。” 58 這 樣

真 實 感 人 的“ 曆 獄 ” 案 細 節， 如 果 不 是 親 身 經
歷、 親 耳 聽 聞 的 人， 是 不 可 能 獲 得 的。 這 也 為
我 們 了 解 早 期 天 主 教 傳 播 過 程 中 華 人 基 督 徒 信
教艱難曲折的心理歷程提供了真實的案例。

第 二， 聶 著 在 記 錄 教 難 爆 發 時 全 國 各 地 天
主 教 會 及 當 地 傳 教 士 的 活 動， 也 是 早 期 天 主 教
史 中 最 有 價 值 的 歷 史 記 錄。 聶 著 在 記 錄 教 難 時
全國各地教會的情況涉及到以下幾個省：山東、
山 西、 江 西、 湖 廣、 四 川、 福 建、 陝 西、 江 南
及廣東。

一、 山 東 省。 在 教 難 爆 發 前， 山 東 省 的
主 要 傳 教 神 父 隸 屬 於 不 同 的 天 主 教 教 會 的 三
位 神 父： 多 明 我 修 會 的 西 班 牙 籍 神 父 郭 多 敏
（Dominique Coronado）、 亦 為 西 班 牙 籍
的 方 濟 各 修 會 利 安 當（Antoine de Sainte 
Marie） 神 父 以 及 耶 穌 會 士 汪 儒 旺 神 父。 先 是
利 神 父 和 汪 神 父 兩 人 共 同 生 活 在 省 城 濟 南 府，
相處融洽。兩人將該省教務按地域分成兩部分，
利 安 當 神 父 致 力 於 省 城 東 部 及 北 部 所 有 事 務，
汪 儒 旺 神 父 負 責 西 部 及 南 部， 後 來 他 們 將 教 務
活 動 擴 展 直 到 北 直 隸。 郭 神 父 在 教 難 之 前 來 到
這 裡， 於 是 兩 位 神 父 將 自 己 的 一 部 分 工 作 分 給
他， 而 省 城 濟 南 則 是 三 人 共 同 管 理。 他 們 彼 此
制 定 了 嚴 格 的 制 度， 一 般 不 會 出 現 兩 個 人 同 時
缺 席， 而 是 依 次 輪 流 去 巡 視 農 村 的 教 會。 當 時
山 東 省 教 會 出 現 了 日 益 繁 榮 的 景 象。 泰 安 州 距
離 濟 南 府 有 三 日 路 程， 周 圍 的 鄉 鎮 中 散 佈 着 許
多 曾 受 汪 儒 旺 神 父 教 化 的 信 徒。 一 個 月 以 前，
郭 多 敏 神 父 剛 到 山 東 省 濟 寧 州， 那 是 一 個 距 離
省 城 約 三 四 天 路 程 的 城 市。 郭 多 敏 神 父 在 那 裡
買了一所房子，建立一個新的會口。 59

二、 山 西 省。 在 教 難 發 生 之 前， 山 西 省
的 教 會 呈 現 一 片 繁 榮 景 象。 弗 拉 芒 的 金 彌 格
（Michel Tr igault）神父，三十多年來精心打
理這裡的教務。他居住在絳州，修建了 22 座禮
拜 堂， 並 照 料 着 分 散 在 省 內 各 處 的 教 徒 們。 恩
理格（Chré t ien Herdtr ich）神父曾在兩年半
的 時 間 裡 協 助 他 處 理 這 些 教 務。 後 來 他 去 了 河
南， 並 在 那 裡 建 造 一 座 教 堂， 後 來 又 回 到 了 絳



1032021年•第111期•文化雜誌 RC

法國耶穌會士聶仲遷在華傳教活動考述——兼談《韃靼統治下的中國歷史》一書的史料價值       湯開建

文化交流

1032021年•第113期•文化雜誌 RC

州。 神 父 們 在 太 原 府 有 一 所 住 院， 教 難 時 官 員
下 令 將 教 堂 關 閉。 在 一 個 距 離 絳 州 僅 一 里 地、
大 約 有 五 千 戶 人 家 的 小 鎮 裡 有 兩 個 教 堂， 被 一
個叫做亞歷山大・顏（Alexandre Yen）的信
徒 照 看。 在 距 離 絳 州 五 里 遠 的 太 平 縣， 有 一 位
清 朝 官 員， 對 該 地 的 教 徒 進 行 迫 害。 在 臨 近 的
洪 洞 縣， 也 有 一 些 天 主 教 徒。 在 平 陽 府， 知 縣
下 令 天 主 教 徒 立 即 上 繳 所 有 的 聖 像、 念 珠、 聖
牌和其他聖物。 60

三、 江 西 省。 在 江 西 省 有 三 個 耶 穌 會 士 照
料 着 當 地 的 天 主 教 徒： 聶 伯 多 神 父 照 管 省 城 南
昌 的 教 堂， 殷 鐸 澤 神 父 照 管 建 昌 府 的 教 堂， 聶
仲 遷 神 父 照 管 贛 州 府、 吉 安 府 的 教 堂 及 福 建 汀
州地區的一些會口。 61

四、 湖 廣 省。 當 這 次 全 國 性 的 教 難 開 始 之
前， 神 父 們 在 湖 廣 省 建 立 教 堂 已 經 四 年 了。 在
這個教堂周圍， 已有了 2,000 名天主教徒各自
分 散 在 8 個 不 同 的 會 口。 打 理 這 個 教 堂 者 為 穆
迪我神父。在許纘曾啟程後不久，他的母親（許
甘 弟 大 ） 就 四 處 探 尋， 想 購 買 一 所 房 屋 為 武 昌
府的教徒們建造一座教堂，不久新教堂落成。62

五、 四 川 省。 韃 靼 戰 爭 前 四 川 的 教 徒 們
曾 經 擁 有 一 處 教 堂， 但 後 來 在 戰 火 中 損 毀。 許
纘 曾 去 四 川 任 職 時， 提 出 擬 在 四 川 重 慶 重 新 建
造 一 座 教 堂 的 計 劃， 並 請 法 籍 耶 穌 會 士 穆 格 我
（Claude Motel） 隨 同 他 前 往 四 川 建 造 新 教
堂。他還曾在保寧府建有一座教堂。 63

六、 浙 江 省。 在 浙 江 省 的 教 堂 是 中 國 最 老
的教堂之一，建成已有六十多年了。先前 50 年
間 只 有 耶 穌 會 士 在 此 地 活 動 傳 教。 十 年 前， 為
促 使 更 多 百 姓 皈 依 天 主 教， 聖 多 明 我 會 的 神 父
來 到 這 個 省 份。 他 們 在 蘭 溪 縣 城 建 造 了 他 們 的
第一所住院，並在那裡找到了 50 個天主教徒。
此 後 他 們 又 到 了 司 轄 蘭 溪 城 的 金 華 府， 並 在 那
裡 建 造 了 第 二 座 住 院。 全 國 教 難 開 始 之 初， 那
裡 有 三 個 這 個 修 會 的 神 父： 西 班 牙 神 父 閔 明 我
及費理伯（Phi l ippe Leonardo）、 西西里神
父 巴 道 明（Dominique de San Pietro）。

第 一 位 神 父 住 在 金 華 府， 其 他 兩 個 神 父 則 住 在
蘭 溪 縣。 這 個 省 只 有 唯 一 一 位 耶 穌 會 會 士， 就
是洪度貞神父（Humbert Augery），他住在
省會杭州府的教堂裡。 64

七、 福 建 省。 在 福 州 擁 有 一 處 教 堂， 亦
有 多 處 教 堂 散 落 分 佈 在 其 他 府， 即 在 其 七 個 二
級 城 市， 以 及 在 多 個 州 和 縣。 事 實 上， 該 省 曾
在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內 深 受 戰 爭 蹂 躪， 大 多 數 教 堂
完 全 被 摧 毀 殆 盡。 後 來， 有 幾 處 教 堂 得 以 修
繕， 當 迫 害 開 始 的 時 候， 教 徒 們 正 在 積 極 努 力
修 復 另 外 幾 處。 該 省 只 有 兩 位 耶 穌 會 神 父， 都
是 葡 萄 牙 籍：74 歲 的 何 大 化（António de 
Gouveia） 神 父 和 63 歲 的 郭 納 爵（ Ignace 
D'Acota） 神 父。 何 大 化 神 父 居 住 在 福 州 府
已 有 幾 年， 深 受 兩 千 多 名 天 主 教 徒 的 愛 戴。
除 了 福 州 府， 他 在 其 他 城 市 另 有 幾 處 教 堂。
近 三 四 年 來， 教 會 事 業 日 益 繁 榮， 但 教 徒 數
量 未 有 大 幅 增 長， 一 直 未 超 過 兩 千 名。 聖 多
明 我 修 會 的 神 父 們 在 這 個 省 定 居 已 經 有 30 年
了。 在 教 難 伊 始， 他 們 有 三 處 住 院， 管 理 着 十
處 教 堂。 一 共 有 七 位 教 士： 包 括 神 父 黎 玉 范

（Jean Bapt iste Morales）、施若望（Jean 
Garcia） 神 父、 賴 蒙 篤（Raymond de La 
Val le） 神 父、 萬 濟 國（François Varo） 神
父、 衛 而 日 神 父（Jacques Verger）， 都 是
西 班 牙 人； 還 有 意 大 利 籍 神 父 利 勝（Victoir  
Ricci） 和 中 國 本 土 神 父 羅 文 藻（Gregoire 
Lo）。 上文提到的七個多明我會神父當中， 黎
玉 范 神 父 已 經 身 故。 他 是 該 修 會 最 早 進 入 中 華
帝國的人之一，1664 年 9 月 17 日卒於福寧教
堂，享年 70 歲。在福安縣及其“穆洋”鎮，神
父們分別各有一處教堂。65

八、 陝 西 省。 陝 西 省 據 統 計 約 有 12,000
名 天 主 教 徒。 我 們 在 該 省 有 兩 處 住 院， 一 處 在
西 安， 意 大 利 神 父 李 方 西 在 該 處 居 住； 另 一 處
在 漢 中 府， 距 離 西 安 教 堂 約 12 日 路 程， 法 籍
穆 格 我 神 父 在 該 教 堂 居 住。 西 安 府 城 內 有 兩 座
教 堂： 一 座 是 為 男 子 所 設 的 天 主 堂， 另 一 處 是
為 女 子 所 設 的 聖 母 堂。 在 省 城 下 轄 的 其 他 城 市
中 共 有 八 座 教 堂， 教 徒 眾 多， 分 散 各 地。 在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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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一 座 名 為“ 渭 南 縣 ” 的 城 中， 天 主 教 徒 們 在
不 久 前 修 建 了 一 所 教 堂。 穆 格 我 神 父， 負 責 四
川 省 與 陝 西 省 漢 中 府 的 天 主 教 徒。 這 兩 處 教 堂
非 常 之 大， 亦 彼 此 相 距 甚 遠， 這 讓 神 父 疲 勞 不
堪。 66

九、 南 京 省。 南 京 省 有 七 名 耶 穌 會 士： 傳
教 會 會 長 法 國 人 劉 迪 我 神 父， 西 西 里 的 潘 國 光
（François Brancato）神父，兩位葡萄牙籍
神 父 成 際 理（Fel ic ien Pacheco）、 張 瑪 諾
（Emmanuel Jorges）， 皮 埃 蒙 特 的 畢 嘉，
弗拉芒的柏應理（Phi l ippe Couplet）神父和
魯 日 滿 神 父。 魯 日 滿 神 父 負 責 照 料 常 熟 縣 和 蘇
州 府 的 天 主 教 徒。 他 還 曾 照 料 揚 州 府 和 鎮 江 府
的 住 院， 兩 地 間 距 離 的 路 程 僅 僅 只 有 四 里。 他
自 感 有 幸 在 兩 地 開 教， 故 能 繼 續 成 功 地 讓 傳 教
事 業 得 到 了 發 展。 劉 迪 我 神 父 照 管 南 京 這 座 大
城 的 天 主 教 徒， 彼 時 副 省 會 長 利 瑪 弟 神 父 已 委
任他擔任中國傳教會會長。 67

十、廣東省。在廣東省，我們有三處住院，
一 處 在 省 城， 人 們 或 者 稱 呼 它 為“ 廣 州 府 ”，
另 兩 處 在 海 南 島。 聶 仲 遷 到 澳 門 不 久 後 就 被
法 籍 神 父 傅 滄 溟 派 往 該 島。 省 城 的 天 主 教 徒
們 將 那 不 勒 斯 神 父 陸 安 德（André  Lubel l i）
視 作 牧 養 人， 他 是 不 久 前 被 派 來 陪 伴 剛 從 印
度 來 的 兩 位 葡 萄 牙 籍 神 父 楊 若 瑟（Joseph 
de Magalhans） 和 羅 閣 伯（Jacques 
Sotomayor）的。瞿篤德神父，也是從海南島
被傳召回來的其中一位神父。 68

如 果 將 聶 著 中 所 記 錄 的 康 熙“ 曆 獄 ” 之
前 以 上 十 省 天 主 教 傳 播 的 情 況 與 教 會 統 計 的
《1664 年全國教務情形表》進行比較，就可以
發 現 聶 著 對 上 述 十 省 天 主 教 傳 播 的 情 況 記 載 得
更 為 詳 實， 不 僅 有 教 堂、 教 友 的 數 量， 而 且 還
記 錄 了 傳 教 者， 很 多 內 容 均 為 現 存 文 獻 所 缺。
我 相 信， 教 會 統 計 的《1664 年 全 國 教 務 情 形
表 》 其 中 很 多 資 料 都 應 該 是 出 自 於 聶 仲 遷 的 著
作。我們不敢說聶著中公佈的以上有關康熙“曆
獄 ” 前 各 省 天 主 教 教 務 發 展 的 情 況 是 一 份 十 分
完 備 的 資 料， 可 以 肯 定， 其 中 缺 漏 之 處 仍 然 不

少， 有 很 多 省 份 傳 教 情 況 仍 語 焉 不 詳。 但 是，
在 一 本 教 史 著 作 中， 將 一 個 時 期 全 國 天 主 教 傳
播 的 情 況 介 紹 得 如 此 詳 細 者， 這 還 是 首 見。 特
別 是 關 於 耶 穌 會 士 恩 理 格 於 清 初 在 河 南 重 新 開
教 及 許 纘 曾 全 力 贊 助 開 封 府 修 建 天 主 教 堂 之
事， 更 是 罕 見 的 獨 家 記 錄。 我 們 知 道， 因 明 末
李 自 成 之 亂 曾 掘 黃 河 之 堤 灌 淹 開 封 府， 導 致 全
城 三 十 萬 人 溺 斃， 開 封 府 數 千 教 友 及 神 父 費 樂
德（Rodrigue de Figueredo） 全 部 死 亡，
河 南 之 教 務 亦 全 部 停 頓。 所 以， 清 初 河 南 重 新
開 教 當 為 早 期 天 主 教 史 極 為 重 要 的 事 件。 這 在
聶著中就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許纘曾抵開封府上任後，即準備建造

一所最奢華壯麗的教堂安置神父，他花費

了大約五六個月終於找到一處最漂亮的地

方，並自己出資，而以湯若望神父的名義

購買了那處房屋，同時以湯神父的名義

建造那座教堂。房屋一買到，許就給山西

的恩理格神父寄了封快信，邀請他從絳州

前來開封。神父即刻動身來到了開封，受

到了極為恭敬的接待。次日，許纘曾將他

所購房屋產權書交給神父。隨之他偕同神

父一起前去拜訪城中大小官員，以求在必

要時刻可以得到他們的庇護。許纘曾還替

他將所有必需的禮物備齊，並依據每個官

員的官職頭銜安排妥當所贈之物。所有的

官員都熱烈歡迎恩理格神父。他們也回拜

他，帶來禮物，甚至其中幾人還邀請他赴

宴。不久，許纘曾還將當地最優秀的建築

師派遣給恩理格神父設計教堂，並將所需

材料備齊。神父在一間自己用來做禮拜的

廳裡掛了一幅耶穌畫像。大批的異教徒都

去拜訪神父，聽他講述我們的奧義，他都

幾乎無暇做日課。不僅省城的居民，而且

周邊的城市及村鎮都有大批的人前來，他

們中間有些人邀請神父去他們的地方，向

他許諾會和全家一起成為天主教徒。也有

幾位有身份的官員不畏路途遙遠前來邀請

神父去那些城市，為之建住院，傳授天主

教義。他們信誓旦旦，也會在當地建造教

堂。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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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 年全國教務情形表》中亦提到河南省開
封有聖堂一座，1664 年開堂。 70 與聶著記載完
全 相 合， 只 不 過 聶 著 提 供 了 更 為 詳 細 的 開 封 重
新 開 教 以 及 許 纘 曾 對 河 南 開 封 重 新 開 教 所 作 的
種 種 貢 獻 的 資 料。 這 一 段 許 纘 曾 在 開 封 修 建 教
堂 之 事， 不 見 於 其 他 文 獻， 甚 至 在 審 訊 許 纘 曾
的 中 文 記 錄 中 都 沒 有 提 到 其 在 開 封 修 建 教 堂，
足 見 這 一 段 史 料 的 珍 貴。 還 有， 聶 著 中 關 於 多
明 我 會 士 在 浙 江 蘭 溪 傳 教 之 事， 也 罕 見 於 其 他
文 獻。 明 代 金 華 府 開 教 始 於 1642 年， 當 時 有
賈 宜 睦（Jé rôme de Gravina） 神 父 來 蘭 溪
傳教，並給 30 人授洗。 71 學者保羅根據西班牙
文檔案考出， 官員依納爵（ Ignacio） 於 1642
年 入 教， 其 四 個 兒 子 也 由 賈 宜 睦 神 父 洗 禮 入
教。 72 入清以後，1646 年衛匡國重返杭州時，
在蘭溪建造聖堂一座，73 並給 50 人授洗，包括
祝 石。 74 1648 年， 蘭 溪 天 主 教 轉 交 給 了 多 明
我 會 接 管， 在 聶 著 中 對 此 事 就 有 較 為 詳 細 的 記
錄：

十年前，為促使更多百姓皈依天主

教，聖多明我會的神父來到這個省份。他

們在蘭溪縣城建造了他們的第一所住院，

並在那裡找到了五十個天主教徒。此後他

們又到了司轄蘭溪城的金華府，並在那裡

建造了第二座住院。全國教難開始之初，

那裡有三個這個修會的神父：尊敬的西班

牙神父閔明我及費理伯、西西里神父巴道

明。第一位神父住在金華府，其他兩個神

父則住在蘭溪縣。 75

《1664 年全國教務情形表》提到浙江省僅杭州
有兩座聖堂， 教友 1,000 人， 而根本沒有提及
金 華 府 和 蘭 溪 縣 的 傳 教。 76 這 是 一 條 多 明 我 會
早 期 在 華 傳 教 士 的 重 要 資 料， 為 我 們 了 解 多 明
我 會 早 期 進 入 浙 江 蘭 溪 等 地 傳 教 提 供 了 極 為 重
要的信息。如此事例甚多，不再贅述。

早 期 天 主 教 史 研 究， 最 為 缺 乏 者， 即 是
各 地 傳 教 的 具 體 情 況， 如 教 堂 的 建 設、 教 友 的
受 洗 人 數， 以 及 教 士 們 傳 教 的 事 跡。 大 多 數 教
史 著 作， 多 以 闡 揚 教 義、 昭 示 靈 跡 為 多， 而 不

注 重 人、 地、 事、 時 等 史 學 要 素， 導 致 早 期 天
主 教 史 無 具 體 素 材 可 供 採 擷， 而 聶 著 中 所 記 錄
的 大 量 天 主 教 史 中 的 人、 地、 事、 時， 卻 正 好
給 我 們 提 供 了 較 為 豐 富 的 且 極 為 珍 貴 的 教 史 資
料。故費賴之編撰“明清入華天主教人物傳記”
時， 高 龍 鞶 撰 寫“ 江 南 傳 教 史 ” 時， 就 可 以 大
量 地 採 用 聶 仲 遷 著 作 中 的 歷 史 資 料。 所 以， 上
面 輯 錄 的 聶 著 中 有 關 的 教 難 時 期 全 國 各 地 天 主
教 傳 播 情 況， 就 是 一 份 極 為 難 能 可 貴 的 資 料。
其 中 特 別 是 涉 及 到 山 東、 浙 江、 福 建 三 地 的 方
濟 各 和 多 明 我 兩 個 天 主 教 修 會 在 華 早 期 傳 教 的
資 料， 則 更 屬 鳳 毛 麟 角， 特 別 是 出 自 於 一 位 耶
穌會士的記錄，則更加可貴。

第三，該書的續編，即《中國歷史續編》，
則 公 佈 了 四 封 原 始 信 件。 在 1671 年 7 月 8 日
刊 印 聶 著 的 前 編 時， 當 時 還 在 廣 州 的 聶 仲 遷 神
父 收 到 了 從 北 京 寄 來 的 兩 封 呈 給 國 王 懺 悔 神 父
的 信 件 的 抄 件。77 這 兩 封 信 詳 細 記 錄 了 南 懷 仁
與 欽 天 監 的 伊 斯 蘭 教 徒 對 天 文 曆 法 驗 證 的 詳 細
過 程， 其 結 果 是 欽 天 監 的 伊 斯 蘭 教 徒 計 算 失 誤
極 大， 而 南 懷 仁 所 標 示 的 天 文 現 象 則 是 分 毫 不
差。 南 懷 仁 得 到 了 康 熙 皇 帝 的 信 任， 也 使 歐 洲
數 學 的 精 妙 征 服 了 在 場 二 十 餘 位 大 臣。 楊 光 先
仍 不 甘 心， 他 在 兩 位 輔 臣 的 支 持 下， 再 次 給 皇
帝 上 了 一 份 奏 章， 企 圖 阻 擾 歐 洲 天 文 學 在 朝 廷
的重新獲勢，並建議皇帝不要任用南懷仁神父。
但 被 康 熙 帝 斥 為 可 惡 之 徒， 並 決 定 從 此 由 南 懷
仁 負 責 修 訂 曆 法。 南 懷 仁 獲 得 康 熙 帝 的 信 任，
勢必為“曆獄”的平反打下良好的基礎。 78

信 中 還 公 佈 了 湯 若 望、 南 懷 仁 以 及 其 他
神 父 呈 現 給 先 皇 順 治 帝 和 當 今 皇 上 的 一 些 西 洋
器 物： 兩 架 天 體 儀， 一 架 比 例 規， 一 架 配 有 鐘
錶、 可 做 多 用 途 天 文 儀 器 的 銀 魚 餌， 一 架 用 於
觀 測 白 天 結 束、 可 知 行 走 里 程 的 儀 器， 一 架 是
輔 助 將 大 小 畫 幅 隨 意 調 整 的 儀 器， 一 個 裝 有 幾
件 稀 奇 物 件 的 匣 子 以 及 一 個 星 盤； 一 個 用 彈 簧
控 制 行 走 的 木 偶： 一 個 上 尉， 右 手 持 一 把 出 鞘
的 劍， 左 手 拿 着 盾 牌， 可 以 在 一 張 桌 上 行 走 一
刻 鐘； 另 外 一 個 是 南 懷 仁 神 父 親 手 做 的 機 器：
一 個 八 九 歲 的 孩 童 都 可 以 藉 助 它 輕 易 地 將 重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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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十 噸 的 東 西 撬 起； 還 有 一 幅 由 利 類 思 神 父
指 導 和 培 訓 的 中 國 畫 家 所 繪 的 畫， 將 歐 洲 及 中
國 的 宮 殿、 北 京 的 山 及 河 流 皆 繪 其 中； 一 件 帶
戰 爭 音 樂 的 自 鳴 鐘， 皇 后 極 為 喜 愛， 放 在 自 己
的 寢 室； 先 前 送 給 先 帝 的 三 幅 畫： 一 幅 是 施 洗
者 聖 約 翰（Saint Jean Bapt iste）， 另 一 幅
是聖馬可（Saint Marc）站在銅片上，第三幅
是 聖 母 懷 抱 聖 子（ 琥 珀 色 ）。 康 熙 帝 還 向 神 父
們 表 明， 他 非 常 希 望 可 以 為 他 製 作 一 架 銀 製 地
球 儀， 為 此 會 將 所 需 銀 子 賜 給 神 父 們， 並 任 由
他 們 差 遣 需 要 的 工 匠。 不 久， 神 父 們 向 皇 帝 呈
上 那 架 巨 大 的 銀 製 地 球 儀， 皇 帝 龍 心 大 悅。 皇
帝 具 備 了 上 帝 賜 給 的 敏 銳 的 頭 腦， 南 懷 仁 神 父
介 紹 了 基 本 使 用 方 法 後， 他 就 可 以 靈 活 操 作。
隨後，南神父向他完完整整地講解了其餘用法，
雖 然 湯 若 望 神 父 已 經 用 漢 語 編 寫 完 成。 這 一 批
順 治 後 期 和 康 熙 初 期 傳 進 清 宮 的 歐 洲 器 物 和 藝
術 品， 一 方 面 可 以 反 映 順 治 和 康 熙 兩 位 皇 帝 對
西 學 的 親 近 和 喜 好， 另 一 方 面， 也 反 映 了 這 一
時 期 清 宮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頻 繁。 而 康 熙 帝 對
歐 洲 物 件 的 喜 好 進 一 步 地 為 康 熙“ 曆 獄 ” 的 平
反進行了鋪墊。 79

信 中 關 於 康 熙 親 政 後 逮 捕 和 懲 罰 鰲 拜 等 四
輔臣之事件也有詳細報道：

6月 14日清晨，皇帝召各位宗室親
王入宮練習射箭。不久，皇帝突然臉色大

變，嚴厲斥責他們對鰲拜的惡劣行徑視而

不見，無視他所犯的滔天罪行以及顛覆朝

廷的險惡用心。親王們個個都不敢發言，

立即伏地磕頭，膽戰心驚地向皇帝請罪。

皇帝隨即下令幾位年長的宗室親王立即前

去捉拿鰲拜及其全家，不得延誤半刻。有

人上奏請求將其三代以內的所有親屬及其

黨羽皆捉拿歸案，人數達到 900人，其
中包括一位宗室親王，一名閣老以及幾位

高官顯臣，幾乎都是韃靼人。首先，先是

對鰲拜進行控訴，他每日都要身帶鐐銬、

被重兵押守，坐在牛車上被帶到宮中在親

貴宗室面前受審。第一次受審時，鰲拜擔

心若否認的話要重新審判，就全盤承認了

所控罪行。皇帝下令扣押他的財產，罰沒

充公，長子及那位閣老以及六七位大臣處

死，其他所有的子孫及親屬為奴並流放各

地。至於鰲拜本人，皇帝鑑於他曾經在征

戰時期為國立下的戰功以及立國之時的業

績，赦免死罪，但終生圈禁，嚴加看守，

不久悔恨而死。

而至於另外一位輔臣遏必隆，是皇帝

的親戚，他並不惡毒陰險，也不像鰲拜那

般受到大臣們及民眾的仇恨。審查後，發

現他並未過多涉及到首輔的謀反事件。這

也是為何皇帝對他的處罰寬容的緣故。皇

帝將其召至御前，嚴厲斥責遏必隆在處理

政務時面對同僚的罪行及貪污行為隱瞞不

報，皇帝鑑於他所犯過錯並非惡意為之，

而是因膽小懦弱、頭腦簡單，赦免了他的

死罪，但將其逐出貴族之列，褫奪其所有

頭銜、封號，減少薪俸。80

信 中 還 控 訴 了 四 位 撫 臣 極 端 敵 視 天 主 教 的 教
義， 充 當 楊 光 先 教 案 煽 動 者 及 保 護 者 的 角 色。
神 父 們 也 藉 此 機 會 為 天 主 聖 教 進 行 了 辯 護， 並
要 求 康 熙 帝 為 神 父 們 昭 雪 平 反， 宣 告 神 父 們 的
清白。 81

信 中 還 記 錄 了 從 8 月 10 日 開 始 皇 帝 命 令
親 王 和 大 臣 們 召 開 會 議， 對 當 時 流 行 天 主 教 及
歐 洲 天 文 學 進 行 評 價， 這 種 會 議 一 共 接 連 召 開
了五次，即 8 月 10 日、8 月 11 日、8 月 14 日
（召開了兩次）、8 月 28 日，最後達成了一致
的 共 識， 就 是 在 不 開 放 教 堂 的 前 提 下， 允 許 天
主教傳教，或者發展教徒。這次集會的決議後，
在 京 的 神 父 們 寫 信 給 廣 東 的 神 父 說， 已 經 允 許
重 開 教 堂， 並 在 北 京 傳 教。 他 們 將 自 己 三 人 所
居 住、 原 是 湯 若 望 神 父 的 教 堂 打 開， 房 屋 也 已
修 葺 完 畢。 皇 帝 禁 止 他 們 前 去 地 方 各 省 傳 教，
但允許在北京城內進行。 82

前 兩 封 信 信 息 量 極 大， 對 康 熙“ 曆 獄 ” 平
反 之 前 傳 教 士 在 朝 廷 的 活 動 以 及 康 熙 帝 對 傳 教
士 的 態 度 均 有 十 分 詳 細 的 記 錄， 此 為 中 國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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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未 見 者， 亦 為 我 們 了 解 康 熙“ 曆 獄 ” 的 平 反
提供了大量的有價值的史料。

第 三 封 信 是 耶 穌 會 士 瑪 爾 多 納 多（Jean-
Bapt iste Maldonado） 神 父 1670 年 12 月
9 日 從 澳 門 寄 來 的。 信 中 介 紹 了 在 兩 年 前 對 澳
門 海 外 貿 易 的 禁 令 已 經 解 除， 澳 門 可 以 自 由 地
前 往 中 國 任 何 一 處 港 口 貿 易。 而 恢 復 貿 易 局 面
的 原 因 有 三： 第 一， 澳 門 將 聖 沙 勿 略 作 為 該 城
的 保 護 神； 第 二， 滿 洲 人 已 經 完 全 掌 控 了 全 國
的局勢，故逐漸降低了對外國人的戒備；第三，
則 是 葡 印 總 督 以 葡 王 的 名 義 向 中 國 皇 帝 派 遣 了
尊 貴 的 使 臣， 大 使 進 京 收 到 了 隆 重 的 接 待， 葡
王給康熙帝進獻了精妙絕倫的禮物。

第 四 封 則 是 恩 理 格 神 父 在 廣 州 寫 給 法 國 皇
帝 的 懺 悔 神 父 彌 耶（Phi l ippe Mi l ler） 的 信，
一共講了 12 件事情。其中除了報道楊光先染上
瘟 疫 而 痛 苦 死 去 及 清 廷 對 楊 光 先 的 宣 判 外， 還
公佈了幾件極為重要的信息：

6. 八十年來在中國從未能夠出現如
此支援天主教的情況，神父們已經開始傳

教，因為這是由這個偉大的國度中最高最

顯赫的內閣所給予的正式許可。83

7. 由於這份判決書（即前面提及的清
廷會議的決議）中有一項限制條款，即神

父們不許再傳教。南懷仁神父在皇帝面前

百般求情，淚流滿面，竭力爭取。最終為

自己以及與他一同在北京的兩位同行求得

全權傳教的許可。皇帝為示真心寵信以及

心甘情願，在次日就准許了這項請求。84

10. “在福建省，一個聖修會的神父
萬濟國藏匿在一個中國教徒家中。地方官

得知後將他捉拿入獄，隨即就進行了針對

他的預審，幾日後審問一結束，就被送至

北京的禮部，並被帶至皇帝面前。然而不

幸並非僅僅限於這位神父的遭遇，同一個

修會的閔明我神父向其他被流放的神父做

了隱瞞後從廣州的監獄中逃脫。這兩起意

外事件引發了恐懼，情況又陷入了混亂。

隨後，北京的所有神父在上帝旨意支持

下，未曾放棄過向皇帝請求獲得在他的整

個帝國中全權傳教的許可。皇帝貌似已經

坦白地得到神父們的清楚解釋，即眾所周

知：他們來到中國並未有其他意圖，唯傳

播天主教義而已，這是他們為之奮鬥的唯

一目的。”85

11. 皇帝不惜動用自己的銀庫，為湯
若望神父的葬禮提供花費最奢靡的部分

費用，下令讓人將之籌劃得異常華麗莊

嚴。86

12. 皇帝的叔父以及禮部尚書再次向
神父們表達信任，要將那些流放至廣州，

擅長數學的神父們召回北京。尤其恩理格

神父，是皇帝叔父指名道姓儘快進京的人

員之一。87

以 上 四 封 信 件， 都 應 該 寫 作 於 1670 年 年 底 康
熙 皇 帝 發 佈 諭 令 讓 廣 州 的 傳 教 士“ 奉 旨 歸 堂 ”
之 前。 這 四 封 信 中 所 蘊 含 的 極 為 豐 富 的 原 始 史
料 給 我 們 論 證 了 康 熙 皇 帝 親 政 後， 通 過 以 南 懷
仁 為 首 的 宮 廷 傳 教 士 自 身 的 努 力， 獲 得 了 康 熙
皇 帝 的 信 任， 康 熙 帝 亦 藉 機 清 除 宮 廷 的 反 教 勢
力， 表 示 了 對 西 學 及 歐 洲 傳 教 士 的 親 近 和 有 限
度的防範，最後完成了對康熙“曆獄”的平反。
以 上 四 封 信， 雖 然 是 以 附 件 形 式 出 現 的， 但 由
於 都 是 原 始 文 獻， 是 最 為 珍 貴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因此它為聶著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所具有的
特殊史料價值更增添了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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